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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首府大學
107年度第二期（8~1月）師資培育助學金申請表

	一、基本資料(請以正楷書寫)
	請黏貼1吋

大頭照片

	姓名：
	班級：
	學號：
	

	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 
	手機：
	

	身份證字號：
	電話：(   )
	

	通訊地址：□□□□□
	

	E-mail：
	

	目前狀況：校內外工讀□無   □有(公司/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) 
	具有機車駕照： □無  □有

	緊急連絡人：
	關係：
	緊急連絡人手機：

	◎申請資格，請勾選：
本校日間部師資生，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

□成績優異學生：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五名者或學業成績達80分以上。

□清寒優秀學生：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80分以上、操行成績80分以上。

   （具鄉鎮公所以上機構開立清寒証明者，或符合申請就學貸款低收入戶條件者）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


	◎繳交下列各項證明文件，請勾選：

□身份證影本正反二面 (印於同一面A4紙上)
□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(需顯示班名次)
□清寒(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)之證明(僅需勾選，無需繳交證明，教育實習中心將自行查驗)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【請備齊相關證明文件並與申請表一同裝訂整齊，繳交至教育實習中心，謝謝！】

	★本人以上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證明資料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，若有不實，本人願接受本校相關辦法處置並自動放棄資格，絕無異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申請人簽名：


	二、審查結果 (此欄請勿填寫)

	□通過     □不通過
	承辦人員核章：

教育實習中心主任核章：


	備註：



